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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藥藥品廣告簡化展延申請查檢表
注意事項：申請者請確實在「審核欄」中先行核對申請書是否填妥，證件資料是否齊全，並在「自行審核欄」打「V」後，附加於申請案中。如有虛偽不實之情形，由申請廠商自行負擔相關法律責任。

	類別
	□處方藥               □成藥
	自行
審核
	備註

	壹
	確認完全符合以下藥物廣告展延簡化申請資格：
(1) 藥品許可證及標仿單等核准資料於最近1年內完全無變更者。
(2) 維持原核准廣告內容者。
	□
	

	貳
	填寫藥品廣告展延申請切結書2份（正確填妥第1頁各欄位資料）

	1
	確認申請商所在地非為臺北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臺中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(註：此項目僅引於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查檢表)
	□
	

	2
	展延案申請須於廣告有效期限到期日前3個月內提出，無逾期。
	□
	

	3
	申請案件聯絡人及電話：填寫此申請案之承辦人員。
	□
	

	4
	「申請廠商名稱」及「負責人姓名」：依照藥品許可證之申請商名稱填寫，及藥商負責人姓名，應與欲申請展延之廣告原申請廠商相同。
	□
	

	5
	「公司統一編號」：填寫本案申請廠商之公司統一編號。
	□
	

	6
	「申請廠商地址」：填寫本案申請廠商之藥商登記地址。
	□
	

	7
	「通訊地址」：填寫本案申請案核准資料欲寄送地址。
	□
	

	8
	「藥商執照」：填寫本案申請廠商之藥商執照字號。
	□
	

	9
	「藥品名稱」：填寫廣告內容刊登之藥品所有名稱。
	□
	

	10
	「許可證所載用途」：填寫藥品許可證所載之適應症及效能。
	□
	

	11
	「許可證字號」：填寫廣告內容刊登之藥品許可證字號。
	□
	

	12
	「許可證有效期間」：填寫廣告內容刊登之藥品許可證有效期間。
	□
	

	13
	勾選「原申請廣告類別」欄位：如勾選電視、電影、電台廣告，應註明刊播秒數。
	□
	

	14
	填寫「原廣告許可字號、原廣告有效期間」。「廣告核准字號」、「核定廣告有效期間」及「核准廣告類別」等欄位免填。
	□
	

	15
	已確認上開內容與原藥品廣告申請核定表內容相符。(許可證有效期間除外，依實際內容填寫)
	□
	

	16
	仔細閱讀切結書內容，填寫申請日期、具切結廠商名稱與負責人資料後加蓋「廠商」及「負責人」印章。
	□
	

	參
	應檢附資料（所有文件皆統一為 A4 格式）

	1
	藥品廣告展延申請暨切結書1式2份(皆須加蓋公司大小正本章，影印者恕不受理)
	□
	

	2
	 已確認內容並填寫完整之藥品廣告展延申請查檢表1份
	□
	

	3
	申請費用(郵寄者請以郵政匯票或即期支票交寄，抬頭請寫「衛生福利部」)
	□
	

	肆
	廣告展延內容確認

	1
	申請展延之藥品廣告內容(包括所有文字與圖畫)及版面與原核定內容完全相符。(如有任何異動者，請以新案辦理)
	□
	

	2
	請自行確認該證有效期限是否大於廣告申請展延1年之有效期限，如逾期未展期或展期未通過，則廣告核准資料將一併失效。
	□
	

	3
	案內廣告所提及需檢附佐證之資料(如：專利、商標、認證等)，請自行確認該證明文件是否仍有效(如逾期者即不視為有效之證明文件)。
	□
	

	4
	原核定廣告如有自負責任之內容，請再次確認其真實性，以免誤導消費者。
	□
	

	5
	如欲提及相關衛教資訊，為避免誤導消費者，應與藥品廣告篇幅作明顯區隔。（依據前行政院衛生署「衛署藥字第0950333455號」函辦理）
	□
	


· 以上規定事項如有變更或未盡事宜者得隨時修訂公告週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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